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与境外教育机构学生交流项目管理办法

总  则

第一条 教师教育学院与境外教育机构建立校际学生交流项目旨在适应21世纪高等教育国际化潮流，探索国际间联合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新模式，扩大学院的对外影响，增强学院的办学活力，提升我院大学生的综合竞争力和人才培养质量。
第二条  所有学生交流事宜均采用项目管理形式，由专人负责管理和服务。

第三条 所有项目交流学生均需按项目的要求在全院范围内公开选拔。

交流学生的申请条件

第四条 所有项目的交流学生应当具备以下条件方可申请，同等条件下品学兼优者优先考虑。

（一）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遵纪守法；
（二） 学习能力强，成绩优良；
（三） 综合素质高，身心健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自理能力；
（四） 外语成绩突出，能满足所赴地区学习的外语要求；
（五） 家庭支持；
办理流程
第五条 所有交流项目按如下流程办理：
1、学院对项目进行介绍；

2、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学生海外交流计划表》、《学生个人承诺书》、《学生家长承诺书》、《在读证明》《学生成绩单》（见附件1、2、3、4、5）等相关材料，提交学院审批；
2、学院审批通过并公示，填写《学分互认申请》、《海外课程学分认可及修补表》（见附件6、7），向教务处、研究生部（学工处）、国际交流处提出申请；
3、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开具相关证明备案，发放录取/接收通知书；
4、申请人办理签证、体检等相关出境手续。
交流学生的责任和义务
第六条  交流学生务必遵守国家赴境外学习相关规定和本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各项条款。在规定的学习期限结束后，交流学生必须按时返回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学生在境外学习期间应自觉地宣传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回校后还需积极协助学院做好下一批交流学生出境前的准备工作。

第七条  交流学生在境外留学期间应和学院保持联系，定期、如实地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遵守所在国（地区）的法律和所在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遵守外事纪律，注意人身安全，不做有损国家尊严的事情。遇到关系国家和学校利益及声誉的大事应及时向当地中国使领馆和学校报告。

第八条  交流学生必须按项目要求承担相关费用，购买前往留学国家的境外保险（人身意外保险和医疗保险等）。

教学和学籍管理
第九条 交流学生在境外学校所取得的学分由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及教师教育学院根据南京师范大学的相关专业培养计划予以认定。

第十条 交流学生在境外学校所修课程必须按学院与国外学校共同协议的教学培养计划进行修读并取得合格以上成绩，否则，其学分不予承认。

第十一条 交流学生因赴境外学习延误了校内课程的修读与考试，可申请补修或缓考。

返回学校手续
第十二条 交流学生在完成交流项目学习后，应按期返回学院。未经学院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延期回国、转往他校学习或转往第三国居留，否则将取消南京师范大学学籍、不予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由此所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学生自负。

第十三条 返回学校后，交流学生应首先向所在学院报到，并在两周内以书面形式向学院上交出国留学总结。所在学院应及时举办座谈会、报告会，由交流学生向本院学生和老师汇报在外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所见所闻，扩大交流项目影响，提高全体学生学习积极性。

第十四条 交流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凭学费收据办理注册手续。持对方学校成绩单前往教务处学籍管理科，办理学分认定手续。

其它
第十五条 本管理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师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2012年3月

附件：

1、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学生国外（境外）交流计划表
2、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校际交流学生个人承诺书
3、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校际交流学生家长承诺书
4、在读证明格式

5、成绩单格式
6、学分互认申请模板

7、海外课程学分认可及修补表

附件1

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学生国外（境外）交流计划表

填表日期：

	1、姓名
	
	2、性别
	
	3、出生日期
	

	4、学院
	
	5、专业
	
	6、学号
	

	7、拟交流学校
	
	8、拟学习专业、课程
	

	9、拟交流类别
	校内项目 □ 校外项目 □ 个人项目 □ 其他□
注：校内外项目请填写第10条至第12条，个人项目及其他填写第13条

	10、外方大学课程及代码（中英文）
	11、我校大学课程及代码

	
	

	
	

	
	

	
	

	
	

	
	

	
	

	
	

	12、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3、请具体说明交流内容

	

	14、学生签名
	

	15、导师

（辅导员）意见
	

	16、学院意见
	

	17、研究生部

（学工部）意见
	

	18、国际交流处

意见
	


说明：表格需由本人签名并在空白处加盖学院及教务处或研究生部公章。此表一式4份，学生本人、所在学院、研究生部/学工部、国际交流处/教务处各一份。
附件2

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校际交流学生个人承诺书
学生******，系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级学生，学号*********。拟于**年**月**日至**年**月**日，赴********参与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与*********     交流项目。

交流学习期间，本人承诺做到以下几点：

1、在国外（境外）期间，遵守外事纪律，不从事危害祖国和人民利益的活动。
2、严格遵守所在国（地区）的法律和交流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 

3、认真按照培养方案完成在国外（境外）期间的学习任务。

4、与学院保持密切联系，定期、如实地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
5、高度重视自身安全，坚决杜绝各种存在安全隐患的行为。任何因违反安全规定或因意外而造成的一切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事故，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6、交流项目结束，本人承诺将按期返校。如交流过程中学业未完成，或因学分不能置换而造成不能按时毕业等问题，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学生签字：                                    

                        身份证号：                
                        日    期：                                        
附件3

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校际交流学生家长承诺书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并同意《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与国外/境外校际交流学生管理办法》。我保证敦促我的子女         （姓名）履行上述各项规定，交流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安全问题由孩子本人及家长承担责任。在交流期满后如期返校继续学业，如学生违约没能按期返校，将接受取消本人子女南京师范大学学籍、不予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等处罚，一切后果自负。

学生家长签字：______________                

身 份 证 号：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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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师范大学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学  籍  证  明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学号        。      年    月考入南京师范大学           学院          专业攻读博士/硕士/学士学位，学制   年，现为南京师范大学           学院博士/硕士/本科

     年级研究生/学生。

    特此证明。

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部/学工部

                                  年     月     日
CERTIFICATION

Zhang san, male/female, was born on  (出生日期), who passed the doctoral/master/bachelor ' s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入学日期）, He(She) is the _  （年级）   year doctoral/master/bachelor student majoring in      专业名称     in the college of   （学院名称）   . The Student ID is     （学号）  .
Graduate School,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证明时间）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  Address：1 Wenyuan Road,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P.R.China
附件5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Transcript of Academic Records

















                          Student’s Name                    



























            Reg. No                

                                                                                                           Department               
	Subject of Course
	From Sept.    ― July    (1st year)
	Subject of Course
	From Sept. 1996------July 1997 (3rd year)

	
	Fall Term
	Spring Term
	
	Fall Term
	Spring Term

	
	Hrs.
	Grade
	Hrs.
	Grade
	
	Hrs.
	Grade
	Hrs.
	Grade

	
	
	
	
	
	
	
	
	
	

	Subject of Course
	From Sept. 1997------July 1998(2nd year)
	Subject of Course
	From Sept.  199  ------July 199  (4th year)

	
	Fall Term
	Spring Term
	
	Fall Term
	Spring Term

	
	Hrs.
	Grade
	Hrs.
	Grade
	
	Hrs.
	Grade
	Hrs.
	Grade

	
	
	
	
	
	 
	 
	 
	 
	 


Note: 1: Two grading systems are used in the University: most courses are graded 










Signature

       A(90-100),B(80-89),C(70-79),D(60-69),F(59 or less); a few











     
Section of teaching affairs

       Non-major Courses and elective are graded P(pass)or F(Failure).












  Date 
附件6
学分互认申请

尊敬的研究生部/教务处领导：

为有效利用海外优质教育资源，扩大研究视野，教师教育学院***级研究生/学生***参加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与***大学***学院交流项目。现将海外修读课程情况，及交流期间其他课程补修计划报告如下，申请进行学分备案。

一、海外交流计划

	外方大学课程（中英文）
	我校大学课程

	
	

	
	

	
	

	
	


二、学生赴海外交流期间我校其他课程及学分修补办法

在海外交流期间，本人将努力完成学业，为教师教育专业研究打下基础。回国后，积极补修其他课程，以便顺利完成研究生学业。

恳请领导批准学分备案事宜！

申请人：

日  期：

附件7
南京师范大学学生海外课程学分认可及修补表

院系：       姓名：       学号：

	外方大学课程、课程代码

（中英文）
	学分
	成绩
	中方大学课程、课程代码

     （中英文）
	学分
	成绩
	学院意见
	教务处或研究生部意见

	
	
	
	
	
	
	
	

	
	
	
	
	
	
	
	

	
	
	
	
	
	
	
	

	
	
	
	
	
	
	
	

	
	
	
	
	
	
	
	


学生签名：
日期：

填写说明：

（1）此表由学生本人在学院教务老师指导下填写并由学院教务老师签署意见（分为“确认”、“待修”两种意见）。 

（2）学院签署意见后，汇总送交教务处或研究生部审核签署意见（分为“确认”“在学院修补”“跨学院修补”三种意见）。
教务处或研究生部安排“跨学院修补”课程的授课时间、地点及授课教师。必要时，学生需提供由此产生的额外费用。
